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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泉州府各地闽南人的端午节 
 

石奕龙 

 

在明清时期，泉州府包括永春州、永春县、德化县、大田县、惠安县、晋江县、南安县、同安

县、金门县等地。那时人们如何过端午节的，在明清的地方志书中，有的有记载，有的则不载，如

万历年间重修的《泉州府志》、乾隆年间的《晋江县志》都找不到记录。根据明清那些有记载端午节

活动的府志、县志以及一些小地方的志书，泉州府中闽南人的端午节情况粗略的概况如下面引述： 

乾隆时代的《泉州府志》所记载的泉州府城与晋江县等地的端午活动为： 

 

五月初一日，采莲。城中神庙及乡村之人，以木刻龙头击鼓锣迎于人家，唱歌谣，劳

以钱或酒米。端阳，龙舟竞渡。（明黄克晦诗：乍采芙蓉制水衣，蒲觞复傍钓鱼矶。歌边百

鸟浮空啭，镜里双龙夹浪飞。倚棹中流风淡荡，回桡极浦雨霏微。为承清宴耽佳赏，自怪

猖狂醉未归。）悬蒲、艾及桃枝于门，贴符及门帖。小儿以五色丝系臂，曰长命缕。（《风俗

通》：长命缕，一名“辟兵缯”。）又以通草象虎及诸毒物，插之。（《岁时记》：剪彩为小虎，

贴于艾叶以戴之。）饮雄黄酒，且噀于房角及床下，云去五毒，小儿则擦其鼻，沐兰汤。（《大

戴礼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作粽相赠遗。（《风土记》：以蔬叶裹粘米，谓之角黍，

俗云粽。）以米粉或面和物于油内煎之，为之堆。（按：此即菹龟之讹也。《风俗通》：是日

煮肥龟，去骨加盐鼓（豉）麻蓼。名曰：菹龟，取阴阳包裹之象。）合百药。
①
 

   

    晋江县的安海地方为 

 

端午，五月初五，俗曰：“五月节”。家家户户煎（饣弟）结粽。在大门口插松、艾，

于室内烧苍术、蝉蜕，饮雄黄酒，且噀于房角及床下，以去秽、驱邪除病。以五色彩布制

虎仔形、棕形香袋，内实香末，曰：“虎仔香袋”，系于小儿臂上。午后，阖家老幼穿新衣，

上街游赏，登白塔，俗曰：“投（饣弟）”。各境扛木刻龙头，举大旗，提鲜花篮，敲锣鼓，

奏弦管，唱采莲歌（俗名“口苏口鲁口连”）。迎于各户。执旗者舞于各家厅堂，呼吉祥语；提

篮者送户主鲜花，人家以“红包”劳之。是谓“采莲”。
②
 

 

    乾隆五十二年的《永春州志》记述了永春州的端午情况，其为： 

 

五月，端午，人家悬蒲艾，小儿以五色线系臂，曰长命缕。饮雄黄、蒲酒，以竹叶裹

米为粽相馈遗。舟人竞渡。
③
 

 

    其中，永春县的活动情况为： 

五月端午，人家悬蒲艾，小儿以五色线系臂，曰长命缕。又为百和香，纫小袋贮之，

系诸胸前。饮雄黄、蒲酒，或以洒屋壁前后，以辟不祥。采百草，爆而干之，曰午前茶，

又曰午时茶，以辟暑疫。又多以竹叶或箬叶裹米为粽，以相馈遗。舟人竞渡。
④
 

 

    乾隆二十九年鲁鼎梅主修，王必昌主纂的《德化县志》记载得特别简单，其曰： 

                                                        
① 乾隆年间《泉州府志》卷二 0《风俗》 
② 《安海志》修编小组编：《安海志》，1983，392－393 页。 
③ 乾隆五十二年《永春州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书目出版社 1995，1298 页。 
④ 民国十九年郑翘松纂：《永春县志》卷十五《礼俗志》，成文出版社 1975，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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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饷角黍，饮菖蒲、雄黄酒，沿门插蒲艾以辟邪。
①
 

  

民国二十九年修的《德化县志》卷三《风俗》完全引述上面的内容，看来从明清以来，德化县

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否则就是编纂《县志》的人没有去做田野调查或采访。民国二十年的《大田

县志》记载了大田县当时或更早一些时期的端午情况，其云： 

 

端午用竹叶裹米为粽，以祀先，饮雄黄酒以辟毒，小儿以五色线系臂，谓之长命缕，

书门帖，粘帐间。② 

 

    乾隆二十二年知县庄成主修，沈钟、李畴同纂的《安溪县志》记述了安溪人在端午节中的活动

情况，其曰： 

 

五月端午日，各家悬蒲艾于门，贴灵符，饮雄黄酒。小儿以五色丝系臂，曰长命缕。

用箬裹糯米为粽，相馈遗。附郭者，于蓝溪斗龙舟为戏，曰竞渡。
③
 

 

明代嘉靖年间邑人张岳编纂的《惠安县志》卷之四《岁时》里，曾简略记述了惠安县端午的情

况，其载： 

五月五日，悬艾，饮菖蒲酒，抟黍为粽，牲尚鹅，或竞渡。④ 

 

从明代嘉靖二十一年开始编纂，直到清代嘉庆左右的《崇武所城志》记载了崇武地方的端午节

情况，其说： 

五月五日，乃天中节，悬桃、柳檐前，男女竞插花艾，饮雄黄、菖蒲酒，制面食，束

角黍。三日出城于江口山，看竞斗，有亲叔侄、胞兄弟各分一舟，互争胜负。⑤ 

 

康熙十一年刘佑督修的《南安县志》第十九卷《杂志之二：岁时》也简略地有一行记述，反映

了当时南安人是如何过端午节的，其曰： 

端午，悬蒲艾于门，为角黍馈节，有龙舟竞渡之戏。⑥ 

 

乾隆四十二年修，光绪十九年补刊的《马巷厅志》卷十一《风俗·岁时》记： 

五月端午节，悬蒲艾及桃枝、松枝于门，小儿以五色丝系臂，曰长命缕。饮雄黄酒，

且噀于房角及床下，云去五毒，小儿则擦其顶。沐兰汤，作粽相馈遗。近地无大江大湖可

以竞渡，或以小池为之。是日午时，以纸为人，写一家生辰送水焚之，名为辟瘟。
⑦
 

 

   民国十八年林学增主修的《同安县志》对端午节的记述，几乎与乾隆四十二年修，光绪十九年补

刊的《马巷厅志》一样，只改了几个字，如《厅志》说“近地无大江大湖可以竞渡”，而《同安县志》

为“近县城者，无大江大湖可以竞渡”，并加了一句“惟厦门竞渡于海”。另外，就是加上了明代同

安人、理学家林希元和清代许琰和童肯堂的咏端午节的诗词，其为： 

                                                        
① 乾隆十二年鲁鼎梅主修，王必昌主纂：《德化县志》卷一《附风俗》。 
② 民国二十年，陈朝宗修：《大田县志》卷五《礼俗志》，成文出版社 1975 年，640 页。 
③ 乾隆二十二年《安溪县志》卷之四《节序》，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112 页。 
④ 张岳：《惠安县志》卷之四《岁时》，《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书目出版社 1995，1297 页。 
⑤ 清代《崇武所城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38 页 
⑥ 康熙十一年刘佑督修：《南安县志》第十九卷《杂志之二：岁时》，台北市南安同乡会印行 1973，1188 页。 
⑦ 乾隆四十二年修，光绪十九年补刊《马巷厅志》卷十一《风俗·岁时》，成文出版社 1967，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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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端午节，悬蒲艾及桃枝、松枝于门，小儿以五色丝系臂，曰长命缕。饮雄黄酒，

且噀于房角及床下，云去毒，小儿则擦其顶。沐兰汤，作粽相馈遗。近县城者，无大江大

湖可以竞渡，或于小池为之，惟厦门竞渡于海。是日午时，以纸为人，写一家生辰送水焚

之，名曰辟瘟。明林希元《石浔竞渡诗》：“杯酌交酬后，楼台雨过时。半江沉石（夕）照，

高阁起凉飔。波静鱼龙隐，人喧鸥鹭疑。未看竞渡戏，先动屈原悲。”又“结阁临江渚，携

杯对晚晖。龙舟随地辟，梅雨逐风微。云敛山争出，天空鸟独飞。海鸥浑可狎，知我久忘

机。”清许琰《端午诗》：“浴罢兰汤爽气豪，江头烟水拍天高，同声齐唱招魂曲，争似弹琴

读楚骚。”童肯堂《悬蒲诗》：“青青插柳过花朝，今日悬蒲为斩妖，笑汝柔姿焉制此，世间

痴憨是山魈。”又《续命缕诗》：“童臂家家压五丝，争传系此可期颐，果缘一线关人命，蚕

妇居然胜太医。”① 

 

厦门从行政上当时还属于同安县管，所以《同安县志》中还提到厦门龙舟竞渡的情况，乾隆三

十一年薛起凤编纂的《鹭江志》卷之三《风俗》记载了当时厦门端午节情况，其说： 

端午，人家皆悬蒲艾，裹粽饮酒，浴兰汤。先一日，官府相馈遗，士庶亦然，生徒送

礼仪于馆师。是日，海上斗龙舟，观者如蚁，共有三四日。至初十以后，各渡头搭台演戏，

或观至一月或至半月，皆（舟古）仔船为主硬索行家及各船户之钱为之。此亦十多年来之敝

俗，古所未有也，官斯土者急革之。② 

 

后来在道光十九年出版的《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中记载的更加详细一些，它说： 

五月五日端午，悬蒲、艾、桃枝、榕枝于门，（及俗所称火香仙人掌等物。）粘符，制

采胜及粽相馈遗。（妇人、小儿臂系续命缕，簪艾虎、茧虎及符。饮雄黄酒，并以酒擦儿顶、

鼻，噀房壁、床下以去五毒。浴百草汤，曰兰汤。以纸为人，写一家生辰，焚之水际，名

曰辟瘟。）竞渡于海滨，（龙船分五色，惟黑龙不出。）富人以银钱、扇帕悬红旗招之，名曰

插标，即古锦标意。事竟，各渡头敛钱演戏，（舟古）仔船为主，或十余日乃止。③ 

 

明清时期，金门属于同安的翔风里，同治十三年周凯监修，林焜熿等编纂的《金门志》也比较

详细地记载了金门地方端午节的情况，其云： 

端午，门悬蒲、艾、榕、蒜、桃枝，并俗所称“火香仙人掌”等物。摺红布画八卦，

挂楣端。裂小红纸，书对联粘门柱。卷纸如花炮，中实硫磺，曰磺烟。然（燃）烟，书吉

祥字于屏户，并燃放于堂奥房隅间皆遍，云可辟毒。作粽相馈遗，小儿戴茧虎作彩胜，臂

系五色丝曰长命缕。妇女拣香草、蒜瓣剪彩象小虎，贴艾簪之。饮雄黄酒，以酒擦儿顶、

鼻，噀房壁、床下，以去五毒。沐兰汤，采百草捣药。或镂小舟，驶池沼浦港，乘潮涨，

驾（舟古）艇鼓乐，唱太平之曲或竞渡为戏。午祀神，以纸为人，写一家生辰，焚之，名为

辟瘟。
④
 

 

根据上面这些府志、县志和地方志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把他们陈述的端午节的活动做一个表格，

然后来看泉州府中的闽南人在端午节中所从事的活动有哪些同与异。 

 

 

 

                                                        
① 民国十八年《同安县志》606 页。 
② 乾隆三十一年《鹭江志》卷之三《风俗》，鹭江出版社 1998 年 
③ 道光十九年周凯主修《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鹭江出版社 1996，510 页。 
④ 同治十三年林焜熿：《金门志》卷十五《风俗记·岁时》，大通书局，3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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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泉州府各地端午节活动项目一览 

        地方 

 

事项 

 

泉

州

晋

江 

 

安

海 

 

永

春 

 

德

化 

 

大

田

 

安

溪 

 

惠

安 

 

 

崇

武 

 

南

安 

 

同

安 

 

马

巷 

 

 

厦

门 

 

 

金

门 

悬蒲艾等 ☆ ☆ ☆ ☆  ☆ ☆ ☆ ☆ ☆ ☆ ☆ ☆ 

贴符或门帖 ☆    ☆ ☆      ☆ ☆ 

其它辟邪物             ☆ 

五色缕（丝） ☆ ☆ ☆  ☆ ☆    ☆ ☆ ☆ ☆ 

虎仔香袋  ☆ ☆           

茧虎 ☆           ☆  

艾虎 ☆       ☆    ☆ ☆ 

饮雄黄酒 ☆ ☆ ☆ ☆ ☆ ☆  ☆  ☆ ☆ ☆ ☆ 

饮菖蒲酒   ☆ ☆   ☆ ☆      

雄黄酒水涂小儿 ☆           ☆ ☆ 

洒雄黄酒水 ☆ ☆ ☆       ☆ ☆ ☆ ☆ 

烟熏  ☆           ☆ 

打午时水              

午时茶 ☆  ☆          ☆ 

浴兰汤 ☆         ☆ ☆ ☆ ☆ 

烧替身辟瘟          ☆ ☆ ☆ ☆ 

结粽（角黍） ☆ ☆ ☆ ☆ ☆ ☆ ☆ ☆ ☆ ☆ ☆ ☆ ☆ 

煎“堆” ☆ ☆      ☆ ☆     

馈赠粽子 ☆  ☆   ☆    ☆ ☆ ☆ ☆ 

采莲 ☆ ☆            

斗龙舟或竞渡 ☆  ☆   ☆ ☆ ☆ ☆ ☆ ☆ ☆ ☆ 

海上斗龙舟        ☆    ☆ ☆ 

河湖中斗龙舟 ☆  ☆   ☆ ☆  ☆ ☆ ☆  ☆ 

祭祀神或祖先     ☆  ☆     ☆ ☆ 

唱曲或演戏            ☆ ☆ 

其他地方事务  ☆            

 

    由上述文献记载与简略列表所反映的情况，我们大体可以看到，端午节在自家的门首悬挂菖蒲、

艾草来辟邪、驱毒、驱瘟、“斩妖”的民俗活动在泉州府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就是寥寥几字最简单记

述端午节情况的文献如嘉靖《惠安县志》、康熙《南安县志》中，也都记载了这一项内容，因此，在

端午节中，这是泉州府各地都需要从事的一项活动。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说只要是汉族，不论你是

那里人，或什么民系，如闽南人、客家人、莆仙人等，都有这项活动。 

其次，闽南话俗称“结粽”的制作粽子与吃粽子也是泉州府每一个地方在端午节都需从事的，

但在有些惜墨如金的文献中，就少了“祀先”与馈赠粽子的活动，不过，这并不表明该地没有“馈

赠”粽子的习俗，而只可能是没有记载而已。因为这是闽南人在端午节中必须做的事，因为，原本

在这一地区有去年的丧家不能做“碱粽”的规定，而且端午节中拜神、孝祖都需要使用粽子，所以，

丧家虽不做，也会从亲戚处获得些粽子来祭神、孝祖，所以一定会存在“相馈遗”的现象。也有些

文献记录得比较详细些，如乾隆《鹭江志》记载：“先一日，官府相馈遗，士庶亦然，生徒送礼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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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师”。表明端午节里官员们需相互馈赠，当然，士庶也一样。另外，那些学童也需送些粽子给出门

在外教书的私塾先生，让他们尝尝鲜。 

其三，饮雄黄酒或菖蒲酒驱毒、辟邪、辟瘟的做法也比较普遍，这 13 个地方，惟有康熙《南安

县志》没有记载饮雄黄酒的现象，而且从这些记载的情况看，似乎在明代饮菖蒲酒为多，而到清代

后，饮雄黄酒较多。看来，端午节的一些驱毒辟邪辟瘟之物也是有变化的。 

其四，上述 13 个地方，有 3 处如安海、大田、德化，没有龙舟竞渡的记述，这表明龙舟竞渡或

“斗龙舟”，并非是一种普及的现象，它需要有举办龙舟竞渡的条件，如没有这种条件，人们就不会

去从事它。这种斗龙舟不普及的现象与做粽子为仪式食品是一种各地都有的普遍现象联系起来，我

们可以看到，粽子并非是与龙舟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事。换言之，没有举行龙舟竞渡的地方也都有做

粽子、吃粽子的习惯，表明做粽子与龙舟竞渡并非如手掌的正反面是不可分离的事，而是可以分离

的事。由此可见，把粽子与龙舟竞渡的产生归为是因为了让屈原之魂能得到人们的祭祀品和用划龙

舟去找寻屈原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其五，从有的地方没有斗龙舟的记载看，有些地方可能是因没有场所可以举行斗龙舟的缘故。

上面的文献记载中的大田、德化、永春、安溪虽都处于山区，但从地理的角度看，大田县与德化县

都地处福建省中部的第二大山脉戴云山脉的西部与东部，地势相对永春、安溪来说比较高，大田与

德化的溪流为闽江系统的发源地，其处最上游，因此都不可能宽、深，所以流经大田县城的均溪应

该是因其太窄、太浅，故不便通航，也无需渡船摆渡，所以也就没有人会使船，因此在那里就没有

龙舟竞渡。德化地处于戴云山脉主体偏东部分，其情况应与大田一样，因此，流经德化县城的国宝

溪也应该是窄与浅，也是不能通航的溪流，因此在那里也缺乏船夫，所以也没有龙舟竞渡的活动。 

至于安海地方没有龙舟竞渡的记载比较奇怪，因为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它有场所可以出事斗

龙舟的活动，因为安海镇就面临安海港，而且相比之下海港中的水通常比面临台湾海峡一面的海岸

要平缓很多，才可以泊船，因面临港湾，故该地为泉州港之一，有船，有使用船的人，所以该地具

备可以从事龙舟竞渡的条件。另外，从安海有“采莲”习俗的情况看，至少在某个时代，那里也应

该有龙舟竞渡的活动。因为所谓“采莲”的活动就是村民抬着龙头到各家去驱邪，然后收红包等来

支持该村龙舟队的活动，它通常是以境铺为单位的。换句话说，采莲应该是一种为该境铺中组织的

龙舟队筹措经费的一种方法。所以，有关安海的文献中有采莲的记载而没有端午斗龙舟的记载是有

些不可思议，因为从乾隆《泉州府志》中就可看到，该文献讲述的主要是当时泉州府城与晋江县内

的情况，其即有“采莲”的记录，又有龙舟竞渡的记录，而有关其他县份的文献都没有记录，而安

海又是属于晋江县的，所以安海有采莲而没龙舟竞渡的记述确有古怪。它要不是忘了记录，就是该

地过去应曾有过斗龙舟的活动，所以其才保留有采莲的习俗，后来因海上斗龙舟出事，才停止龙舟

竞渡的活动，因此才没有记载。 

其六，从有斗龙舟记载的地方看，它们都需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有适合龙舟竞渡的水域；第

二，该地日常生活中有使用船的人们。如《安溪县志》载：“附郭者，于蓝溪斗龙舟为戏，曰竞渡”。

也就是说，附郭者即县城及附近的人，在蓝溪中斗龙舟为戏，这种斗龙舟之戏称竞渡。这一斗龙舟

的蓝溪，《安溪县志》载：“蓝溪，自北岩、根竹、吟诗诸山发源，合新康龙踪诸山之水，至大洋渡，

又合依仁龙塘、乌岩诸山之水，至澳下渡，始通小舟。又流为凌渊而溪稍大，至于薛坂渡与吴浦渡，

溪又合为一，入常沿渡，其下有芦濑滩，抵黄龙渡，曰蓝溪。龙津渡在其下，绕县东南为学前滩、

葛磐滩，历北地滩，下石佛前滩，参峒滩、翠屏滩，东出罗渡，迳象前滩、溪友滩、夹门滩（俗呼

蜈蚣牙）、西渊滩、田隙滩，至南安珠渊滩，达于双溪口，入于晋江。”①由此可见，蓝溪是晋江的上

游分支西溪从安溪县城到其源头的一段，其上游部分从澳下渡开始“始通小舟”，也就是说，从那里

开始可以通航，而且这种通航应该是从澳下渡开始，经安溪，经南安而终点到泉州。蓝溪的末端在

县城南门外的龙津渡，龙津渡是根据龙津桥命名的。《安溪县志》载：“龙津桥，在县治南黄龙渡。

宋绍兴八年，令倪察始作浮桥。淳熙二年，令赵善竦再修。庆元间，知县赵师戬建石址木梁，嘉泰

                                                        
① 乾隆二十二年《安溪县志》卷之三《山川》，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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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令赵晏始成之。长六十六丈，覆以屋。后圮。天顺四年，邑人李森修之。又圮，舣舟以渡。

万历二十九年，令廖同春始作浮桥于东皋，舟二十余艘，邑人詹仰庇记。三十五年，令王贤卿以行

人不便，移至龙津渡头。坏于洪水。四十五年，令贺详捐俸重建，扁曰“通济”，邑人称“贺公桥”。

后令递修便渡。顺治六年，令徐腾鲸重修，大水漂荡。十五年，令韩晓再造为梁，又坏。康熙十二

年，令谢宸荃捐俸重建浮梁，有碑记。后令辜文麟又修。今圮，以舟济。”①又说：“黄龙渡，在县治

南龙津桥”，所以龙津渡与黄龙渡重合，龙津渡就是黄龙渡或“黄龙山渡头”。《安溪县志》还记载，

朱熹曾拟定安溪八景，这八景中的一个是龙津夜月，其“在黄龙山渡头。每当月夜，波光掩映如画。”
②既然在这段溪面上可以倒影月光，那么它应该有较宽的溪面和平静得与镜子一样的溪面。此外，南

门外的溪岸上还有观音亭、山川坛、演武亭等建筑，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安全从事龙舟竞渡的场所，

而且岸上有观礼的地方，如观音亭等。由于从蓝溪的上游就可以通航，所以蓝溪中一定有船夫和“渡

夫”来执行航渡、航运以及摆渡的工作。因此，安溪县城具备龙舟竞渡的两个条件，该地的文献有

龙舟竞渡的记载也就顺理成章了。永春的情况与安溪应该相差不多，流经永春县城的桃溪是流向晋

江的东溪的上游，根据《永春县志》“舟人竞渡”的记载看，在桃溪上有一些船夫、渡夫来从事航运

和摆渡，那么，桃溪应该也能通航至泉州，因此它应该会宽深些。所以，永春也具备龙舟竞渡的两

个条件，因而该地端午节也存在龙舟竞渡，不过当地从事龙舟竞渡的人是“舟人”，即那些船夫与渡

夫。南安地处流经安溪的西溪的下游，是安溪往泉州航线必经之地，所以也具备龙舟竞渡的两个条

件，故那里也有龙舟竞渡的活动。 

其七，从上述记载看，有些地方是在海里从事龙舟竞渡的，如崇武、金门、厦门这几个地方，

崇武是半岛，金门、厦门都是岛屿，而且在这些记载中，除了《崇武所城志》记载说：“出城于江口

山，看竞斗，有亲叔侄、胞兄弟各分一舟，互争胜负”外，其余都没有明说具体地点，如《金门志》

说：“或镂小舟，驶池沼浦港，乘潮涨，驾（舟古）艇鼓乐，唱太平之曲或竞渡为戏”。也就是说，在

金门的一些大的池塘中或在海边竞渡，而且有的是乘船敲锣打鼓、“唱太平之曲”从事驱邪、驱瘟的

逐疫活动，有的则是举行斗龙舟的竞渡了。从金门人自己写的关于金门民俗的著作中，我们得知“金

门东北角的金沙镇官澳村，就曾一度相当盛行‘划龙舟’比赛，并演戏班。全村划分为东、西两队，

在村前海上较劲。”
③
而这官澳村地处金门岛西北侧海边，面临的是金厦海域，其“西面及东北面各

有一个海湾，一九四九之前曾有帆船在此停泊，从事与大陆的贸易，目前居民在此养殖牡蛎或搭设

鱼网捕鱼。蚵田分布在潮间带的前缘，而在蚵田与堤岸之间的海岸在日据时期之前曾经是一座盐场。”
④
“一九四九年之前，金门与大陆的来往频繁。官澳在当时是一个渡口，帆船来往于福建各口岸之间。”

此外，“官澳人曾搭乘小船在海面上撒网、或是在近海涉水围网捕鱼。”所以，官澳人有部分从事渔

业生产或航运，又有避风的小海湾，因而那里的海浪要比面向台湾海峡的地方平静许多，是个适于

竞渡的场所，所以那里曾有斗龙舟的现象。 

《鹭江志》、《厦门志》都记载厦门人在“海上斗龙舟”或“竞渡于海滨”，但却没有记载具体的

地点是在哪里。根据《鹭江志》“至初十以后，各渡头搭台演戏，或观至一月或至半月，皆（舟古）

仔船为主，硬索行家及各船户之钱为之”，和《厦门志》“事竟，各渡头敛钱演戏，（舟古）仔船为主，

或十余日乃止”的记载看，清代乾隆到道光年间，在厦鼓之间的海域里应该举行过“海上斗龙舟”

的活动。因为厦门的岛美渡头、港仔口渡头、新路头渡头、史巷渡头、磁街渡头、得胜渡头、打铁

街渡头、洪本部渡头、典宝渡头、竹树脚渡头等，都集中在鹭江沿岸一线。第二，根据《厦门志》

“内水仙宫，在菜妈街后，背城面海。端午节龙舟必先至此，演剧鼓棹，名曰请水”的情况看，厦

门某些地方的龙舟竞渡需到菜妈街的内水仙宫“请水”。
⑤
而“菜妈街在海岸隘门内”，

①
即今天厦门

                                                        
① 乾隆二十二年《安溪县志》卷之三《山川》，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75－76 页。 
② 乾隆二十二年《安溪县志》卷之一《疆域》，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31 页。 
③ 杨天厚、林丽宽：《金门岁时节庆》，稻田出版社 1996，56 页。 
④ 徐雨村：《官澳的生计活动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系》，《金门暑期人类学田野工作教室论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

学研究所 1994 年，59 页。 
⑤ 道光十九年周凯主修《厦门志》卷二《分域略》，鹭江出版社 1996，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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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体育场那里，过去其在筼筜港的岸边。
②
其附近还有“龙船河在城西美头山前，与海隔一岸”。

③

过去那里有不少人是从事渔业与航运业的，所以，在筼筜港中，端午节时也应当有一摊斗龙舟的赛

事。此外，根据《厦门志》记载端午节情况时所引的明代理学家林希元的《石蟳竞渡诗》看，在明

代以来，同安西溪出海口处的石浔溪边或海边也有一摊斗龙舟的赛事，那主要是同安湾沿岸一些有

经营近海渔业、滩涂养殖业、航运业的村落之间较量的赛事。 

其八，从这些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龙舟竞渡时使用的龙舟是五花八门的，有些地方是利

用日常使用的船只来竞渡、斗龙舟，如永春、安溪、南安这些内河航道上的龙舟竞渡，应该都与《永

春州志》所讲的“舟人竞渡”一样，因而他们使用的可能是平常在内河航道使用的航运船或摆渡船。

崇武人也同样用平常使用过的船，从那里的龙舟竞渡时“有亲叔侄、胞兄弟各分一舟，互争胜负”

的斗龙舟情况看，他们不是一村一条船，而是自由组合的，所以导致“亲叔侄、胞兄弟”“互争胜负”

的现象出现，由此看来，那里不会有专门用于竞赛的龙舟，而是用那里日常使用的小渔船来从事。 

至于厦门的某些地方的龙舟，根据“龙船分五色，惟黑龙不出”的记载看，当时应该有专用的

龙舟，而从“至初十以后，各渡头搭台演戏，或观至一月或至半月，皆（舟古）仔船为主，硬索行家

及各船户之钱为之”的记载看，各渡头的庙宇是龙舟竞渡的参与者，也就是说，当时情况应该是海

边的每个角落的庙宇都组织一条龙舟来参与赛事。而从《泉州府志》讲泉州府城与晋江地区有“采

莲”的习俗，而且“采莲”时必带木刻龙头和旗帜去本境各家，“执旗者舞于各家厅堂，呼吉祥语”

以驱邪后收红包的情况看，这些有以“采莲”方式为组织龙舟赛搜罗经费的地方，应该有专用的龙

舟，因为他们“采莲”时所带的木雕龙头应该是龙舟上的附属品。此外，根据泉州人讲，泉州龙舟

竞渡时，龙舟船首所插的旗子，上面写的都是某境的龙王，即该龙舟是某个境铺的龙舟，所以境铺

的宫庙是参赛的每条龙舟的组织者。由于专用的龙舟的使用有着许多禁忌与仪式，也因此，我们可

以看到有专用龙舟的地方，一定会伴随着祭祀神灵、请水等的仪式行为。 

其九，从这些文献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闽南人端午节的习惯跟中原的有类似之处，也有

差异之处，如在门上悬挂辟邪物时，用了北方五瑞：菖蒲、艾枝、蒜果、石榴花、龙船花中的三种，

即菖蒲、艾枝、大蒜。这表明闽南人与中原汉人本就是同根的，但由于生活在南方，生存环境与北

方有些不同，所以某些东西就可能发生变化。例如在北方，石榴花可能是因花开红似火的物象而被

用来作为辟邪物的，其盛开在四月底五月初，但在南方的四、五月里，石榴花已凋谢而结果了，如

安海地方的“采莲词”唱到石榴时就说：“五月算来是石榴青啊”。这就是说，在五月份石榴花已凋

谢，花柄已膨胀成为石榴的雏形，所以变成青色的了。因此，在端午节前后闽南地方没有石榴花可

以使用。另外，北方“五瑞”中的“龙船花”并非学名龙船花的百日红，而是百合科的山丹花，因

在夏初开花，并作为五瑞使用，而被人称之“龙船花”，这种花在南方少见，因而也无法大量使用。

所以只能用本地的、具有地方的特色的辟邪物来替代，因此闽南人就有了榕枝、桃枝、柳枝、火香

仙人掌、松枝等来作为替代物现象，从而出现了南北的地方差异。 

可能是因为南方潮湿，瘴疠较重的缘故，所以除了用所谓的五瑞来辟邪、辟瘟、驱瘟外，泉州

府的闽南人还多将其他辟邪、驱瘟物品布局于门上，如灵符、门帖（有的是染了雄黄水的黄纸，有

的甚或在其上用熏硫磺或雄黄的灰在帖上写吉祥语）、红纸对联、画于红布上的八卦等，当然，泉州

府各地也许还会有自己有的特色和习惯使用的辟邪物，但我们在文献上见不到。 

除了在门上屋里挂辟邪物防范外，人们的身上也需要佩带或挂些辟邪、驱毒物以防范邪毒的侵

蚀，特别是妇女与儿童需特别保护，故除了五色丝编的长命缕可能使用得比较普遍外，用艾叶剪成

的、或贴有虎形艾叶的香袋的“艾虎”，用蚕茧剪成虎形，或用蚕茧制作成虎形的“茧虎”，或用绢

或布做成各种形状的、内装香料的香袋或“虎仔香袋”等，多给小孩用，妇女也用艾虎、茧虎或香

草、蒜瓣等作为头簪上的“采胜”，插于发髻以辟邪、驱瘟。 

                                                                                                                                                                             
① 隘门表示当时那里有一个关卡，是一个现在所谓的社区进出的地方，其外应有码头，当时应称之“渡头”或“路

头”，而这“路头”，应该是后来的“海岸街路头”。 
② 道光十九年周凯主修《厦门志》卷二《分域略》，鹭江出版社 1996，30 页。 
③ 道光十九年周凯主修《厦门志》卷二《分域略》，鹭江出版社 1996，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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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除携带辟邪物外，人们还得内服一些能辟邪、驱毒、驱瘟的东西，这就是菖蒲酒与雄黄

酒，小孩不适于喝酒，就用雄黄酒在其嘴唇抹一点，此外就是涂抹手心、脚心与额头，有的则在额

头上用雄黄酒写个王字，以象征虎来趋避邪魔与瘟毒。再有，就是用雄黄酒洒于房前屋后以及床下，

并在房前屋后用中药如苍术、蝉蜕，甚至用稻草等熏屋里屋外，用此来驱毒、驱虫、驱邪。还有在

午时，喝午时水、午时茶等来驱毒，洗兰草浴来辟毒、辟邪。有的地方甚或用“烧替身”的方式来

“辟瘟”。另外，人们还认为端午这天采的药，端午午时的水有特别的效用，故常于端午采药、暴晒，

“和百药”或做凉茶，甚至储备午时水来和药治病等。所有这些活动的背后都有一定的观念在支撑

着它们。 

    总之，在端午，驱邪、驱毒的活动特多，不仅村落、住宅要用辟邪物来保证生存空间的洁净、

安全，对个人来说，也需内外兼施，尽量多地用一些辟邪物来防范想象的危险与现实的危险，防范

于未然。 

 

 


